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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申请及
承诺书

一、建设单位信息

建设单位名称 鸿富锦精密电子(郑州)有限公司

建设单位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
9141010055830728X4

项目名称
鸿富锦精密电子(郑州)有限公司 G 西厂房高端智能手机生产

项目

建设地点
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综合保税区 G西区（G20栋、G21
栋）

适用告知承诺制

审批的依据

本项目属于《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环评审

批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建设的通知》（豫环办〔2022〕44号）

附件中三十六、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 392
通讯设备制造项目的报告表类别。

是否存在未批先

建行为
是 □ 否  是否按要求处理到位是 □ 否 □

法人代表姓名 陈连柱 联系电话 0371-66****88

身份证号码 320381********0317

二、授权经办人信息

经办人姓名 高称 联系电话 152****3026

身份证号码 411421********0087

三、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信息

环评文件编制单

位名称
河南蓝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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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评文件编制单

位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

91410105566488068B

编制主持人姓名

及职业资格证书

编号

高盼盼 201905035410000014

环评单位联系人 高盼盼 联系电话 153****4545

本单位（人）是否

在国家环境影响

评价信用平台中

本记分周期内存

在失信记分情况

是 □ 否 

四、环评文件相关内容

项目环评文件名

称

鸿富锦精密电子(郑州)有限公司 G 西厂房高端智能手机生产

项目

项目概况（含建设

内容、规模、总投

资、环保投资等）

鸿富锦精密电子(郑州)有限公司 G 西厂房高端智能手机生产

项目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综合保税区 G西区（G20
栋、G21栋），总投资 3000万元，环保投资 44万元。项目建

设年生产 600万部 iPhone系列产品。本工程在G西区 G20栋、

G21栋厂房内进行建设，占地面积 46400平方米。

主要环境影响和

环境保护对策与

措施（分类简要列

出对各环境要素

的影响以及对应

的污染防治措施）

施工期：

本项目利用已建成厂房进行建设，施工期主要为厂房装修、设

备的安装和调试，施工时间较短，环境影响较小。

运营期：

（1）废气

项目废气主要为擦拭、喷墨废气、点胶废气和激光打标废气。

擦拭、喷墨废气经负压抽气系统引至楼顶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

处理后通过 30m排气筒排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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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胶废气经负压抽气系统引至楼顶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

后通过 30m排气筒排放。

激光打标废气经集气管道引至楼顶滤筒除尘器处理后，通过

30m排气筒排放。

（2）废水

生活污水：生活污水从 G西区排出，沿园区管道汇入位于 K
区的园区总排口，再接入市政管网，最终排入港区第二污水处

理厂进行处理。

（3）噪声

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、风机及泵类运行噪

声，通过基础减震、厂房隔声等措施，减小噪声对周边环境的

影响。

（4）固体废物

本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危险废物、一般工业固体废

物、生活垃圾。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废棉签、废无尘布、废容器

以及废活性炭，经分类收集暂存在危废暂存间内，委托有资质

单位处理；一般固废包括废托盘、废指套、废手套、废粘尘垫、

废包装物品等，分类收集暂存在一般固废暂存间，定期外售处

理。生活垃圾经垃圾桶分类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。

（5）环境风险

制定并执行环境风险应急预案。

公众参与情况（简

要说明公开时间、

公开方式、公开内

容及公开结果等）

无需开展

审批机关告知事

项

一、告知承诺制的适用范围

属于《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环评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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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建设的通知》（豫环办〔2022〕44号）附

件 1中提出的告知承诺范围。

二、准予行政审批的条件

1.项目建设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的各项环

境保护要求。

2.项目建设符合国家、省、市及航空港实验区产业政策要

求。

3.项目建设符合区域开发建设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等相

关法定规划的要求。

4.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应符合《环境影响评

价技术导则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（试

行）》以及相关标准、技术规范等要求，不存在《建设项目环

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规定情形以及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）

第二十六条第二款、第二十七条所列问题。

5. 建设项目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应达到国家、地方和行

业污染物排放标准，污染物排放满足区域环境质量和总量管控

要求，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符合区域替代要求；环评文件中明

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及区域削减措施，建设单位承诺在项目

投运前按照环评文件中明确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取得相应的总

量指标，并作为申报排污许可证的条件，按照规定及时进行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6. 改、扩建项目环评文件已对项目原有的环境问题进行

梳理分析，并采取“以新带老”等措施治理原有的污染。

7. 项目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污染事故处理应急方案切实

可行，满足环境管理要求。

三、应当提交的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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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建设单位和环评文件编制单位（人）均已签章的《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申请表及承诺书》（电子版、纸

质原件 3份）；

2.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全本、可公开版本及同意

公开的情况说明（电子版、纸质原件 2份）；

3.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（编制环境影响

报告表的除外）。

四、法律责任

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（综合

行政执法局）（以下简称“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

执法局）”）在做出准予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后，定期对建

设单位承诺内容是否属实以及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编制质量进

行核查。

1. 发现建设项目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依法撤销行政审

批告知承诺决定：存在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一

条所列不予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情形之一；存在生态环境部

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生态

环境部令 第 9号）中第二十六条第二款、第二十七条所列问

题之一的；依法可以撤销的其他情形。

2. 发现建设项目不存在上述立即撤销情形，但现场实际

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相符或其环评文件存在生态环境部《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

第 9号）情形的，将依法依规采取通报批评、立案处罚、失信

记分等措施，存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

管理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）中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

相应问题的，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应当

要求其限期整改；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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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撤销其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。

五、失信惩戒

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在后续监管中，

发现建设单位、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做出不实承诺或

者违反承诺的，应当记入其诚信档案，并对该建设单位不再适

用告知承诺制的审批方式；对该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

予以失信记分，不再受理其参与编制的告知承诺类环评文件。

建设单位承诺

1. 本单位已全面知悉审批机关的告知事项，并对所提交

资料和填写内容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。同

意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将本次申请的项

目纳入环保事中事后监管和诚信管理范畴，自觉配合相关监督

检查，接受公众监督，若存在失信行为，依法接受信用惩戒。

2. 本单位已详细阅读过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申报

材料，并对其进行了审查，认为我单位申报项目属于《河南省

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环评审批推进重大投资项

目建设的通知》适用范围中第 35项，符合《河南省生态环境

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环评文件

告知承诺审批实施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豫环办〔2021〕65

号）中审批机关告知事项的全部要求，污染物排放满足区域环

境质量和总量管控要求。

3. 本单位将自觉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履行环境保护

义务，严格按照本承诺及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所列性质、规

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

建设和生产经营；若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

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

将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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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规定，坚持守法经营，

若存在未批先建等环境违法行为隐瞒不报的，自觉接受相关部

门的查处，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。

5. 本单位将严格执行各项环境保护要求，把环境保护工

作贯穿于项目建设和经营全过程，落实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

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的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

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。

6. 本单位将在本项目投产前，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

来源，并申报排污许可证，按照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，经验

收合格后，项目方正式投入使用。
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我单位承担相应责任。因虚假承诺骗取

环评批复，被撤销环评批复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，愿意自

行承担。
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环评文件编制单

位及编制主持人

承诺

1. 本单位（人）严格按照各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《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、相关标准、

技术规范的要求，接受建设单位的委托，依法开展环评文件的

编制工作。

2. 本单位（人）已经知晓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，本

项目符合实施告知承诺的条件，自愿接受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

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质量的监

督检查。

3. 本单位（人）基于独立、专业、客观、公正的工作态

度，对项目建设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，并按照国家、

省、市和航空港实验区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，提出切实可

行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建议，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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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负责；项目环评文件不存在《建设

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所列不予批准情形，不存在

生态环境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

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）中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二十六

条第二款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三十条所列问题。

4. 本单位（人）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真实性、编制的

规范性和编制质量负责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；本单位（人）

当前未被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列入限期整改名

单和黑名单，本记分周期内不存在失信记分情况，并同意生态

环境和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将本次技术服务行为纳

入本单位诚信档案，按照相关规定承担失信行为造成的后果。
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我单位承担相应责任。

环评机构（盖章）

编制主持人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
